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
半发人教字〔2007〕31号

关于鼓励导师开设研究生专业课程的通知
所属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，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，修满一定的学分是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。研究生院虽然也开了很多课程可以让学生选修，但大部分课程偏重于基础和通用类型。为了让我所的研究生能够选修到适合我所科研方向的专业课程，我所鼓励具有教学经验的导师和科研人员开设一些专业课程。
一、开设课程的类别及开课程序
（一）研究所认定应该为广大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程，主要由研究所统一确定课程大纲、选派老师授课。
（二）导师和科研人员提出申请开设的专业课程，由提出申请的老师根据自己的专业条件和学生需求确定授课内容。有20名以上研究生选修，可列入研究所统一开设的课程进行管理；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的课程，也可以申请列入研究生院开设的课程目录。

（三）开设的课程分为硕士生专业课程和博士生专业课程两种。开课程序如下：

1．博士生专业课程（在研究所开设）

（1）研究所要求开设或导师提出申请开设的博士生专业课程，由研究生部向全所发布。研究生根据需要，经导师签字同意后选修；

（2）根据研究生选课情况，导师确定开课时间、总课时数、考核方法等事项，在开课前报研究生部备案，考核结束后将学生考核结果报研究生部，研究生部根据考核结果确认学生的学分。

2. 硕士生专业课程（在研究生院开设）

(1) 研究所或导师提出申请开设的硕士生专业课程，研究生部协助导师向研究生院提出开课申请；
(2) 获得研究生院批准的课程，列入研究生院课程目录，全院学生按研究生院的相关要求选课、上课、考核。
开设课程学时和学分的计算方式，按照研究生院的规定：40学时的课程，计2学分；60学时的课程，计3学分。

二、开设课程的管理

对于列入研究所统一管理的课程，采取以下措施：
1. 列入研究所统一开设的课程，由研究生部负责组织学生选课，并安排老师授课。

2. 研究所向老师支付授课报酬。（被列入研究生院开课目录的课程，在研究生院支付报酬的基础上，研究所给予匹配。）
3. 对于开设课程的老师，因课时较多，又需要批改作业的，可以配备一名助手；配备助手的相关费用由研究所承担。

4. 对于开设课程的老师，研究所在申请教材出版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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